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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晋环评〔2022〕6号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福州市委党校周边道路及河道工程
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福州市委党校周边道路及河道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及相关申请审批的材料收悉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 22条等规定，经组织技术审查，现批

复如下：

一、福州市委党校周边道路及河道工程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福

马路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东侧，鼓山脚下。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

容：新建北侧路、西侧路两条道路及一条河道。北侧路呈东西走

向，起于福马路，终于鼓山一号别墅区出入口，长 491m，宽 12m；

西侧路呈南北走向，起于市委党校大门，终于北侧路，长 215m，

宽 12m，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、交通设施、给排水管线、电力

通信排管、照明设施、景观绿化工程等，等级为居住街坊附属道

路，设计车速 15km/h。洋里支河全长 501m，主河长 293m，宽 12m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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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河底标高24～2.5m；支河长208m，宽6m，设计河底标高14.7～

11m，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驳岸工程、土方开挖工程及基坑支护工程

等，防洪排涝标准为 20年一遇。周边绿地建设面积约 9040m²，建

设范围包括道路与河道之间绿地、河道北侧 10m宽绿地、河道北

侧与鼓山一号别墅区挡墙之间绿地，建设内容包括景观和绿化工

程等。

根据《报告书》评价结论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，项目符合国

家产业政策，在认真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、

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，从环境

影响角度分析，项目建设是可行的。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

书》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以及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

设。

二、项目在设计、施工和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应认真落实《报

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

物达标排放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

网，纳入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；机械车辆冲洗废水、

混凝土工程施工废水经中和沉淀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；基坑废水

经沉淀处理达标后，排入洋里支河。

2、施工场地须采取有效措施，严格控制土方开挖、运输装卸

及堆放等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染；淤泥恶臭废气采用添加固化剂

缩短脱水时间，并增加淤泥清运频次等措施，降低对周边大气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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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的影响；加强燃油机械设备与车辆运行管理，减少废气污染物

排放。

3、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，加强机械维护保养，合理安

排施工进度和施工时间，避免施工噪声扰民。

4、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方、建筑垃圾等运输至连江县琯头镇

塘下村远洋渔业基地项目回填；建筑废料等一般固体废物应综合

利用妥善处置，禁止随意倾倒到施工河道；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分

类收集，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理外运。

5、施工期应做好周边生态环境保护，采取切实有效的生态防

护措施，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划定的施工界限，严禁随意破坏

沿线植被。项目占地范围内乔木应尽量就地保护，对于无法避让

的乔木实施异地移植。进一步优化施工用地布置，尽量减少各类

临时占地范围，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植被的破坏。工程建设必须

认真落实施工场地的生态保护与水土保持方案，施工结束前应对

临时占地及时进行清理并做好景观和植被恢复工作。

6、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，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风险

防范措施，加大风险监测和监控力度，落实《报告书》中的环境

监测和管理计划。

三、污染物排放标准：

1、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放执行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中的三级标准，基坑废水排放执行《污水综

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4中的二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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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施工扬尘（颗粒物）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中的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。淤泥恶臭

废气（硫化氢、氨）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

表 1中的厂界二级标准值。

3、施工期场界噪声标准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12523-2011）。

4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

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。

四、本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依

法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并按规定公开、登记相关

信息，同时向我局报送信息。

五、我局委托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开展本

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监管工作。

六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之后如出现下述情况还应

执行下列要求：

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

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。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2年 6月 30日


